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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推进《普通高中学生学分认定与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网络版）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教育（教科）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厅直属中学，各高校附属中学，省农垦中学，省农垦实验中学，省农垦加来高级中学：
我省《普通高中学生学分认定与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网络版）主体程序已经设计完成，经部分市县高中学校及省课改样本校试运行，反馈良好。经研究，决定在对其他市县（单位）整体推进《普通高中学生学分认定与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网络版）工作的同时，停止使用2009年11月27日颁发的《高中学生学分认定与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单机版）。前期已接到推进通知的市县（单位）要对管辖范围内的高中学校进行督导检查，敦促还没有登陆上网的高中学校完成登陆操作。为做好管理系统的推进工作，省教育厅已于2010年3月13日印发了《关于停止使用纸质<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的通知》。其他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进策略

全省采取分市县分阶段推进策略。省技术组帮助解决操作技术问题。具体推进表附后。

二、推进措施

（一）省项目组发布平台操作使用指南手册，请各市县（单位）自行到此平台下载（下载地址：http://res.hersp.com/content/734025.aspx），依照使用指南手册要求培训相关人员使用；

（二）各市（县）要指定一个负责此项目工作的联系人，负责与省项目组的沟通协调，并督促学校做好平台的应用工作；

（三）各高中学校要建立一个以校长为组长的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平台推进工作小组，并指定一个负责此项目工作的联系人，负责与省、市（县）项目组的沟通协调工作；

（四）各高中学校要高度重视，积极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平台应用，向全校师生做好宣传与培训工作。对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要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计算工作量，并纳入学校的绩效考核中；

（五）各市县（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如碰到技术问题，请与省项目组张海中老师（13098987130）或梁斌老师（13637630097）联系解决，省课改办吴忠喜老师（66502547）负责协调。

三、其他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各校要通知学生认真填写本平台中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网站中的内容，并以此为契机推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常态化实施。为做好全省高中综合实践活动建构式评价工作，请各高中学校从2009、2010级学生起，要求每位学生把本人参加的研究性学习课题资料同时上传一份到当前省综合实践活动网（http://my.hersp.com/9031/blog.aspx）的“课题交流园地”栏目中备份检查。网站登陆账号：9031，登陆密码：111。相关操作指南及注意事项请从网址：http://res.hersp.com/content/734025.aspx中下载。
附件：各市县（单位）高中学生学分认定与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推进工作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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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市县（单位）高中学生学分认定与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推进工作进度表



	市县
	完成时间

	乐东县
	2011年1月17日—21日

	临高县
	

	陵水县
	

	琼海市
	

	三亚市
	

	屯昌县
	

	万宁市
	

	文昌市
	2011年1月22日—28日

	五指山市
	

	洋浦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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